
南阳的付女士怎么也没想到，在她回老家办理二代身份证时，竟然发现自己被人冒名
顶替了10多年，户口都被人迁走了，冒她名的人现在郑州一家医院上班。

这10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
今年36岁的付女士将冒名顶替她的人和相关单位告上法庭。
这其中包括方城县教育体育局、方城县小史店镇第二初级中学(下称小史店二中)、郑

州一家医院以及冒名顶替的王女士。 晚报记者 鲁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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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握欠条
打官司却输了
诉讼时效也要搞明白

都说欠债还钱乃天经地义，可张先生手
中明明握着杨先生给他打的 4.2万元钱的欠
条，却要不回钱来，连法院也判他败诉，这到
底是咋回事？

2008年 10月初，杨先生家中要翻盖房
子，就向老战友张先生借钱 4.2万元，两人是
多年好友，也没打欠条。

后经张先生女儿劝说，2008 年 10 月 6
日，杨先生给张先生打了张欠条，欠条写明：

“今借张先生四万二千元，杨先生。”
杨先生的邻居许先生还在欠条上签字作

了担保。
今年 7月，因要债无果，张先生将杨先

生、许先生告上法庭，要求杨先生返还借款并
支付利息，许先生承担担保责任。

而杨先生和许先生共同的委托代理人认
为，张先生的起诉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同
时，“许先生的保证责任已免除了”。

二七区法院采纳了这一意见。
法院认为，杨先生给张先生所写的欠条

时间为2008年10月4日，张先生今年7月13
日才向法院起诉，该主张已过受法律保护的
2年诉讼时效。

欠条中并未对保证方式、保证期限等进
行约定，依据法律规定，张先生有权自主债务
履行期届满之日起6个月内要求保证人许先
生承担保证责任。

这一点也过期了，许先生的保证责任已
免除。

因此，法院判决，张先生 4.2万元的欠款
无法要回。也就是这张 4.2万元的欠条成了
废纸。

晚报记者 鲁燕
线索提供 李杰 庆远

买的液晶缩水8吋
这是咋搞的？
商家在“寸”和“吋”上玩了文字游戏

从商家买了一台日立牌“32 寸”液晶电
视机，回家后一量，电视才24寸。

“咋整整差了8吋啊？”41岁的陈先生研
究了半天的“寸事”还是百思不得其解，最后
告了商家。 晚报记者 鲁燕

买回大彩电尺寸缩水
陈先生 2009年 2月 20日与朋友一起来

到郑州一家大型商场买电视机。
营业员给他推荐了一款日立牌电视机，

5690元，“32寸”液晶超薄。陈先生很中意。
当天，陈先生与朋友一起高高兴兴地一

人买了一台。
陈先生在家看了一年多的“大”电视机。

“一次我到朋友家看到他20多寸的电视机与
我的大小差不多，心里越想越不得劲。”

回到家后，陈先生拿尺子一量，电视机对
角线尺寸只有约81厘米，“找个大学生一算，
人家说合24寸。”

2010年 3月，陈先生找到商场、消协投
诉，要求退款并进行赔偿，但始终没有解决。

起诉商家，要求“1＋1”赔偿
“据我了解，‘吋’并非法定计量单位，商

场是利用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在欺骗消费
者。”多次协商未果，遇到“寸事”的陈先生
来到法院。

昨天，陈先生与律师拿着整理好的材料，
向中原区法院递交了起诉状。要求商场退回
购物款5690元，并增加赔偿5690元。

目前中原区法院已经立案。
“寸”与“吋”仅一字之差，却相差很大，对

于液晶电视机的尺寸，消费者最好拿卷尺实
际测量一下，确定屏幕的实际尺寸是否与型
号尺寸相符。

线索提供 王斌 江虹

初二辍学的“她”，中专毕业后在郑州一家医院上班
身份被克隆，她连买房、结婚都耽误了

谁动了她的户口？

金水区法院审理认为，公民的姓名权受
法律保护，公民的姓名权受到侵害的，有权
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
歉，并可要求赔偿损失。

王丽冒用付女士姓名的事实存在，其行
为主观上存在故意，客观上造成了对付女士
姓名权的侵害，对付女士的精神造成了一定
伤害，应赔偿付女士精神损害抚慰金及合理
的经济损失。

而冒用姓名、学籍一事，王丽个人不能

独立完成，必须经过其所在学校方城县小史
店二中的同意，并报方城县教育体育局审批
才能完成。

整个侵权行为中，王女士和小史店二中
存在一定过错，方城县教育体育局在办理招
生过程中审查不严，存在严重过错，以上三
被告在客观上共同实施了侵害付女士姓名
权的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郑州这家医院在招工过程中尽到了审查
义务，对王女士冒用付女士姓名没有过错。

法院判决，王女士、小史店二中分别
赔偿付女士精神损害抚慰金 1 万元及交
通费、误工费 1500元；方城县教育体育局
赔偿付女士精神损害抚慰金 2 万元及交
通费、误工费 3000元，同时三被告均需向
付女士赔礼道歉。

据付女士的代理律师薄云照透露，他们
刚刚拿到判决书，“对这个结果很满意，对方
是否上诉，还不清楚。”

线索提供 熊晓辉 庆远

付女士说，2008年 3月，她从郑州回老
家办二代证时发现“办不了”，她从公安机关
获悉，自己的户口早在 10多年前就被一个
姓王的女子迁走。

仔细想想，付女士明白了其中的缘由。
原来，付女士初二就辍学了，学籍一直

在学校放着。“她为了复读用了我的学籍，考
上学后就把我的户口迁到了郑州。”

“她非法使用了我的名字十几年，太
不像话了，更重要的是给我带来一堆麻
烦。”

付女士说，因为姓名被王女士冒用，她没
法买房子，没法缴纳社会保险，没法结婚生子，
为了恢复户口，她无数次往返郑州和南阳方城
县间。

付女士认为，方城县教育体育局、小史

店二中以及王女士现在上班的医院，在招
收人员时未尽合理的审查义务，主观上存
在过失。

她将几家单位和王女士告上法庭，要求
法院确认，王女士构成侵害自己姓名权的行
为，判令其停止侵权；判令四被告赔礼道歉，
并赔偿包括精神抚慰金 4万元在内的损失
共计6.3万余元。

法庭上王女士的代理人说，付女士的起
诉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

小史店二中辩称，学校并不知道冒名顶
替一事。

方城县教育体育局辩称，单位已尽到了
审查义务，不同意承担赔偿责任。

郑州这家医院认为，招聘过程中，王女
士是以“付某某”的名字应聘的，其所填的信
息和她的身份证、毕业证等资料一致，单位
已经尽到了合理审查义务。

付女士向法庭提交了一、二代身份证证明、
户口本、户籍证明，证明自己身份的真实性。

然而，王女士代理人在质证时说，付女
士提交的户口本不是原件，不予质证，“她提
供的户籍证明是在我方将户口注销后，在当
地花钱买的一个证明。”

对于付女士提交的其他证据，王女士代理
人也多以不是原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来解释。

付女士的户籍证明是买的？

法院查明，2008年3月，付女士在方城县
公安局办理二代身份证时，发现自己的户口
10多年前迁走了，遂向该局申请调查此事。

警方查实，郑州市的“付女士”系虚假户

口，其真名叫王丽（化名），女，1973年生。
王丽在小史店二中上学时，冒名顶替付

女士学籍考上中专，于 1994年持付女士的
录取手续等资料将其户口迁到郑州，以付女

士之名在郑州工作生活至今。
经多次交涉，付女士于 2009年 4月 14

日办理了二代身份证。同年 11月 23日，假
“付女士”的户籍被删除。

警方查实王女士的确冒名

昨天晚上 10 点多，记者终于和付女
士取得了联系。

电话那头的付女士连连叹气，她说自
己这一生的前程可以说都被王丽毁了。

她说，自己 2008 年买房时需要二代
身份证，结果办二代身份证时才知道这么
大的一个秘密。那个时候郑州的房价她
还能接受，可是到房价暴涨了的今天，她
只能望房兴叹。

结婚也因为王丽比她先结，导致她连
婚都结不了。“我要是结了，不就是犯重婚
罪了吗？”

还有办理养老统筹等多项事务，都因
身份证号和名字被冒用而受阻。

她说，事情出来后，自己多次找王丽协
商解决此事，但是“她总是躲着我，打电话
也不接，有很多次，她让她信阳的老公接”。

付女士说，她现在一提到王丽的名
字，还有王丽老公的名字，心里就烦透了。

虽然法院判决王丽等三被告赔偿付
女士4.6万元，但是她觉得钱赔多少其实
都是次要的，“更主要的是，现在原来的身
份证还在她手上，并没有销毁，虽然公安
机关撤销了她的户籍，但是我的身份证号

她还在用着，像她的学历证、工作证、结婚
证等很多证件上的身份证号还是我的”。

付女士说：“王丽还一样可以拿着
印有我的身份证号的证件到处用，这
些这次判决都没有提到，还有很多潜
在的隐患都没能消除。”

她透露，王丽回老家重新办了一张二
代证，找了很多村民签字作证，其间也是
费了很大周折，花了不少钱。

付女士说，目前她也是刚知道判决结
果，需要拿到判决书后，好好研究，然后作
相应准备。

身份被克隆 她办啥事儿都不顺
记
者
追
访


